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臨時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1、 時　　間：九十二年十月一日中午十二時○分
2、 地　　點：行政中心三樓第一會議室
3、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4、 主　　席：張教務長　念台　　　　　　　　　　　 記錄：萬台蘭
5、 主席報告：略
6、 工作報告：略

7、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本校就業學程開課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就業學程開課課程一覽表
註：■標示為92學年度

上


學期尚未開課之課程
	計畫連絡人姓名
	就業學程、就業模組課程名稱
	補助費用
	補助課程名稱
	補助課程上課期間

	謝來安

（畜產系）
	實驗動物學程（尚未開課）
	上學期：271,999元

下學期：143,201元

合計：415,200 元
	實驗動物學及實習

實驗動物飼養管理及實習

實驗動物保健及實習
	■92.09.01-93.01.31

93.02.01-93.07.31

93.02.01-93.07.31

	黃卓治

（食品系）
	食品生物技術模組

（尚未開課）
	上學期：211,400元

下學期：168,200元
合計：379,600元
	食品生物技術產業與經營

保健食品實習

生物技術生產技術實習
	■92.09.01-93.01.31

■92.09.01-93.01.31

93.02.01-93.07.31

	羅凱安

（森林系）
	生態旅遊學程
	上學期：108,800元

下學期：316,000元

合計：424,800元
	餐旅管理概論

生態旅遊與遊憩衝擊

環境解說

消費者行為

溝通技巧
	92.09.01-93.01.31

93.02.01-93.07.31

93.02.01-93.07.31

93.02.01-93.07.31

93.02.01-93.07.31

	蘇弘毅

（生技所）
	生物技術就業模組學程
	上學期：316,800元

下學期：208,000元

合計：524,800元
	生物技術

分子檢測技術及實習

動物組織培養技術及實習

生物資訊學導論

微生物生物技術及實習
	92.09.01-93.01.31

93.02.01-93.07.31

92.09.01-93.01.31

93.02.01-93.07.31

92.09.01-93.01.31

	劉英偉

（土木系）
	防災學程
	上學期：116,300元

下學期：298,900元

合計：415,200元
	地理資訊系統與實習

土壤沖蝕學與實習

防災專題演講與專案討論

實習與現場參訪
	92.09.01-93.01.31

93.02.01-93.07.31

93.02.01-93.07.31

93.02.01-93.07.31

	蔡建雄

（車輛系）
	電腦補助設計分析就業學程
	上學期：217,600元

下學期：355,200元

合計：572,800元
	產業界常用CAE軟體實習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一)

電腦輔力工程分析(二)

計算流體力學

數位電子與邏輯設計(含實習)

有限元素分析導論
	93.02.01-93.07.31
92.09.01-93.01.31
93.02.01-93.07.31

92.09.01-93.01.31

93.02.01-93.07.31

92.09.01-93.01.31

	張美美

（應外系）
	幼兒美語教學就業學程
	上學期：232,600元

下學期：282,600元

合計：515,200元
	幼兒美語

英語教學課程設計

幼稚園課程設計

英語語音訓練

行為觀察與記錄

英語句型練習(一)
	92.09.01-93.01.31

93.02.01-93.07.31

93.02.01-93.07.31

92.09.01-93.01.31

93.02.01-93.07.31

92.09.01-93.01.31

	段兆麟

（農企系）
	休閒農業就業學程（尚未開課）
	上學期：151,800元

下學期：208,600元

合計：360,400元
	休閒農業法規與規劃設計

休閒農業類型與經營策略

休閒農業景觀與環境管理

休閒農業餐飲與民宿經營

休閒農業行銷及一般管理

休閒農業遊憩活動與解說
	■92.09.01-93.01.31

■92.09.01-93.01.31

■92.09.01-93.01.31

93.02.01-93.07.31

93.02.01-93.07.31

93.02.01-93.07.31

	  合計    8         個
	總計新台幣：3,608,000元整


2、建議在星期六開課。

3、建議在每個學程編列一定比例之經費予會計室，以協助辦理報帳事宜。

決  議：

一、課程方面：

1.各就業學程課程名稱及費用變更（如下表），應先報請博大公司核准。


註：■標示為92學年度

上學期尚未開課之課程

	計畫連絡人姓名
	就業學程、

就業模組課程名稱
	補助費用
	補助課程名稱
	補助課程上課期間

	謝來安

(畜產系)
	實驗動物學程
	上學期：228,799元

下學期：186,401元

合計：415,200 元
	實驗動物學及實習

實驗動物飼養管理及實習

實驗動物保健及實習
	93.02.01-93.07.31

■92.09.01-93.01.31

93.02.01-93.07.31

	黃卓治

(食品系)
	食品生物技術模組
	上學期：211,400元

下學期：168,200元
合計：379,600元
	食品生物技術產業與經營

保健食品實習

生物技術生產技術實習
	■92.09.01-93.01.31

■92.09.01-93.01.31

93.02.01-93.07.31

	羅凱安

(森林系)
	生態旅遊學程
	上學期：108,800元

下學期：316,000元

合計：424,800元
	餐旅管理概論

生態旅遊與遊憩衝擊

環境解說

消費者行為

溝通技巧
	92.09.01-93.01.31

93.02.01-93.07.31

93.02.01-93.07.31

93.02.01-93.07.31

93.02.01-93.07.31

	蘇弘毅

(生技所)
	生物技術就業模組學程
	上學期：316,800元

下學期：208,000元

合計：524,800元
	生物技術

分子檢測技術及實習

動物組織培養技術及實習

生物資訊學導論

微生物生物技術及實習
	■92.09.01-93.01.31

93.02.01-93.07.31

■92.09.01-93.01.31

93.02.01-93.07.31

■92.09.01-93.01.31

	劉英偉

(土木系)
	防災學程
	上學期：116,300元

下學期：298,900元

合計：415,200元
	地理資訊系統與實習

土壤沖蝕學與實習

防災專題演講與專案討論

實習與現場參訪
	92.09.01-93.01.31

93.02.01-93.07.31

93.02.01-93.07.31

93.02.01-93.07.31

	蔡建雄

(車輛系)
	電腦補助設計分析就業學程
	上學期：217,600元

下學期：355,200元

合計：572,800元
	產業界常用CAE軟體實習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一)

電腦輔力工程分析(二)

機車設計與動態分析

數位電子與邏輯設計(含實習)
	93.02.01-93.07.31

93.02.01-93.07.31

93.02.01-93.07.31

93.02.01-93.07.31

92.07.01-93.01.31


	張美美

(應外系)
	幼兒美語教學就業學程
	上學期：208,000元

下學期：297,600元

合計：505,600元
	幼兒美語

幼稚園課程設計

多媒體英文

英語演說

英文辯論
	92.09.01-93.01.31

93.02.01-93.07.31

93.02.01-93.07.31

92.09.01-93.01.31

93.02.01-93.07.31

	段兆麟

(農企系)
	休閒農業就業學程
	上學期：180,600元

下學期：179,800元

合計：360,400元
	休閒農場經營

景觀維護與管理

休閒農業遊憩管理與解說

農村觀光休閒規劃

行銷管理

休閒農業餐飲管理
	■92.09.01-93.01.31

■92.09.01-93.01.31

■92.09.01-93.01.31

93.02.01-93.07.31

93.02.01-93.07.31

93.02.01-93.07.31

	  合計    8         個
	總計新台幣：3,598,400元整


2.同意得在星期六、日排課。

3.請教學組配合於開學四週內完成開課、選課作業。

二、師資方面：

1.外聘師資以「聘函」方式聘請。

2.校內師資之鐘點核計，可比照「兼授在職、僑技班、國合會者至多八小時」之方式辦理，並建議由各計畫之規劃費支付鐘點費。

三、修課方面：

1.各課程須符合最低選修人數30人之規定。

2.以大三、大四、研究生修讀為原則。

3.修習本就業學程之學生得比現行規定多修2門課。

四、編列經費予會計室部分，建議由各計畫之「行政管理及就業輔費」項下支應。

提案二：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  由：本院各系所九十二學年度擬新增專業選修科目，提請審議。

說　明：本院各系所九十二學年度擬新增專業選修科目一覽表（如下表所示）及中英文摘要（如附件一）。

農學院各系所92學年度擬新增選修科目一覽表

	序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課程歸系
	備註

	1
	微生物生物技術
	2
	食品系
	生物技術學程

	2
	微生物生物技術實習
	1
	食品系
	生物技術學程

	3
	醱酵工程學
	2
	食品系
	生物技術學程

	4
	酵素純化與分析
	2
	食品系
	生物技術學程

	5
	酵素純化與分析實習
	1
	食品系
	生物技術學程

	6
	蛋白質結構與功能
	2
	食品系
	生物技術學程

	7
	食品生物技術產業與經營
	3
	食品系
	食品生物技術就業學程

	8
	保健食品實習
	3
	食品系
	食品生物技術就業學程

	9
	生物技術生產技術
	3
	食品系
	食品生物技術就業學程

	10
	實驗動物學實習
	1
	獸醫系
	實驗動物就業學程

	11
	實驗動物飼養管理
	2
	畜產系
	實驗動物就業學程

	12
	實驗動物飼養管理實習
	1
	畜產系
	實驗動物就業學程

	13
	動物福利
	2
	畜產系
	實驗動物就業學程

	14
	實驗動物保健
	2
	畜產系
	1.實驗動物就業學程

2.擬委請獸醫系教師授課

	15
	實驗動物保健實習
	1
	畜產系
	1.實驗動物就業學程

2.擬委請獸醫系教師授課


決  議：

一、序號14「實驗動物保健，2學分」及序號15「實驗動物保健實習，1學分」，課程歸系由畜產系變更為獸醫系。

二、其餘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農企業管理系

案  由：本系為辦理休閒農業就業學程，擬新開「休閒農業遊憩管理與解說」課程，並擬於本學年第一學期增加開設「休閒農場經營」、「景觀維護與管理」、「休閒農業遊憩管理與解說」三課程。

說　明：

一、依據就業學程開設課程相關規定辦理。

二、「休閒農業遊憩管理與解說」（三學分）因非本校現有課程，擬請同意列為新開課程。附中英文摘要（如附件二）。

三、「休閒農場經營」（三學分）係農企管系現有課程，「景觀維護與管理」（二學分）係農規系現有課程，「休閒農業遊憩管理與解說」（三學分）係新開課程，擬請同意於第一學期開設。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社會工作系

案  由：本系擬於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增開選修課程「社會地理學」及「生活科技概論」，提請追認。

說　明：

一、本系新進教師姜蘭虹教授於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於四技四年級增開選修課程「社會地理學」3學分，3小時，前經92.6.23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臨時教務會議審核通過（如附件三）。

二、「生活科技概論」係依據教育部九十二年一月十七日台師（三）字第○九二○○○七七八七號函辦理，為配合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頒定之核心領域課程，教育學程中心委託本系增開選修課程「生活科技概論」3學分，3小時。經本系九十二年六月十七日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六次系務會議審核通過（如附件四教育部函）。

三、檢附「社會地理學」及「生活科技概論」中英文摘要（如附件五）。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社會工作系

案  由：本系擬增開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專業選修科目，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經本系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如附件六）。

二、本系為因應開設人文暨社會科學院「終身教育學程」及行政院相關單位訓練人才之需，擬增開相關選修課程。

三、本系擬增開之「專業選修」科目一覽表（如下表所示）及「中英文摘要」（如附件七）。

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社工系擬新增專業選修科目一覽表
	系   別
	附會議記錄
	科      目
	學 分
	已附摘要
	備註

	社工系
	(
	終身教育
	2
	(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終身教育學程應開設之選修課程。

	
	(
	發展心理學
	2
	(
	同上。

	
	(
	原住民社會與文化
	2
	(
	因應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工作人才訓練之需求。

	
	(
	社區健康營造
	2
	(
	因應行政院衛生署挑戰2008年社區營造之人才需求。

	
	(
	生涯發展與輔導
	2
	(
	培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就業輔導個案管理人才。

	
	(
	個案管理
	2
	(
	同上。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日間部學生跨進修部修課問題，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目前選課辦法規定，進修部學生可跨日間部修讀課程為該學期所修學分數之三分之一。

二、現行規定中未明訂日間部可修進修部課程，惟部分延修生則考量其特殊情形，裁量開放跨部修課。

決  議：目前仍維持現狀。

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研究生低修大學部課程問題，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碩士班學生各學期可修學分數上限為15學分，因學程學分認定及其他相關因素，部分學生需低修大學部課程。

二、如准予低修大學部課程，其學分上限仍以維持15學分，以期公平性及確保學習效果。

決  議：

一、修改本校學則第十九條第四款為「研究生每學期所修學分數，由各系（所）定之；唯不得多於十五學分（含低修大學部之學分）。」 於原條文末增列「（含……）。」予以明確規定。

二、提下次教務會議討論。

捌、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進修推廣部

案  由：修正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請討論。

說　明：

一、現行辦法：

　　　  （三）進修推廣部四年制新生：抵免二十六學分以上者編入二年級，抵免五十四學分以上者編入三年級，抵免八十二學分以上者得編入四年級，抵免一０八學分以上者得編入五年級；但專科畢業生最高得編入四年級。

　　　  （四）進修推廣部二年制新生：抵免二十六學分以上者編入二年級，抵免五十學分以上者得編入三年級。

二、修正草案：

　　　  （三）進修推廣部四年制新生：抵免四十二學分以上者編入二年級，抵免七十六學分以上者編入三年級，抵免一０八學分以上者得編入四年級；但專科畢業生最高得編入三年級。

　　　  （四）進修推廣部二年制新生：抵免三十四學分以上者得編入二年級。

三、修正原因：

1、依據學則第十九條規定：

進修推廣部修讀學士學位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九十學年度（不含）以前入學者，最高不得超過十五學分，九十學年度（含）以後入學者最高不得超過廿一學分：最低不得少於九學分。

2、依據九十二學年度二技四技招生簡章規定：

進修推廣部二年制修業年限至少二年至多四年；四年制修業年限至少四年至多六年。

決  議：提教務會議討論。

提案二：
提案單位：進修推廣部

案  由：修正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請討論。

說　明：

一、修正研究生修業注意事項

甲、修課及學分第七條，請討論。

二、現行辦法：

研究所在職專班與一般研究生可以相互選課，但該學期以不超過五學分為原則。

三、修正草案：

研究所在職專班與一般研究生可以相互選課，但該學期以二門課程(含實習課)為原則。

決  議：提教務會議討論。

提案三：
提案單位：進修推廣部

案  由：修正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選課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請討論。

說　明：

現行辦法：

　　　  二、進修推廣部學生至日間部修課依下列規定辦理之。

（一）進修推廣部九十學年度（不含）以前入學之學生，跨部修讀課程學分數不得超過該學期所修學分數之三分之一（含）；如該學期所修學分數達十五學分時，跨部修讀課程至多得為二門科目，惟不得超過六學分。自九十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學生皆以不超過該學期所修學分數之三分之一為原則。

（二）跨部修讀課程須為進修推廣部本學期未開之課程。

修正草案：

　　　  二、進修推廣部學生至日間部修課依下列規定辦理之。

（一）進修推廣部九十學年度（不含）以前入學之學生，跨部修讀課程學分數不得超過該學期所修學分數之三分之一（含）；如該學期所修學分數達十五學分時，跨部修讀課程至多得為二門科目，惟不得超過六學分。自九十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學生皆以不超過該學期所修學分數之三分之一為限。

（二）跨部修讀課程須為進修推廣部本學年未開設之課程，且以本系所開之課程為優先，惟本系必修課程不得跨部修讀。

決  議：提教務會議討論。

提案四：
提案單位：進修推廣部

案  由：修正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選課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請討論。

說　明：

現行辦法：

　　　  五、學生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次學期得經系主任核可加選一至二科目學分，並得修習較高年級課程。惟除高修後可提前畢業者外，不得修讀畢業班畢業學期課程。

修正草案：

　　　  五、學生學期學業成績在全班排名百分之三十以內者，次學期得經系主任核可加修二科目，在全班排名百分之五十以內者，次學期得經系主任核可加修一科目，並得修習較高年級課程。唯除高修後可提前畢業者外，不得修讀畢業班畢業學期課程。

決  議：提教務會議討論。

提案五：
提案單位：進修推廣部

案  由：修正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則第十九條第三項，請討論。

說　明：

現行辦法

　　　  三、進修推廣部修讀學士學位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九十學年度（不含）以前入學者，最高不得超過十五學分，九十學年度（含）以後入學者最高不得超過廿一學分；最低不得少於九學分。未符合最低學分數者，視同未完成註冊手續。其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次學期得經系主任核可加選一至二科目學分，並得修習較高年級課程，惟除高修後可提前畢業學生外，不得修讀畢業班畢業學期課程。其經系主任同意者，得申請至日間部修課，惟至日間部選課學分數不得超過該學期修習學分數之三分之一。

修正草案：

　　　  三、進修推廣部修讀學士學位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九十學年度（不含）以前入學者，最高不得超過十五學分，九十學年度（含）以後入學者最高不得超過廿一學分；最低不得少於九學分。未符合最低學分數者，視同未完成註冊手續。其學期學業成績在全班排名百分之三十以內者，得加修二科目，在全班排名百分之五十以內者，得加修一科目，並得修習較高年級課程，惟除高修後可提前畢業學生外，不得修讀畢業班畢業學期課程。其經系主任同意者，得申請至日間部修課，跨部修讀課程須為進修推廣部本學年未開之課程，且以本系所開課程為優先。惟至日間部選課課學分數不得超過該學期修習學分數之三分之一。

決  議：提教務會議討論。

提案六：
提案單位：植物保護系

案  由：擬調整本系選修課程「分子生物學」學分數，提請 討論。

說　明：

1. 為配合選修“生物技術學程”同學學分認證之需要，擬將「分子生物學」由原訂之二學分更正為三學分。

2. 九十二學年度新課程已將「分子生物學」修正為三學分。

3. 經本系九十二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92.9.30）決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玖、散會：九十二年十月一日下午十四時二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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